【110學年度第二學期 因應疫情調整授課模式】
依據教育部111年5月6日臺教高通字第1112202175號函，本校調整授課方式說明如下：
一、匡列隔離者：
	對象
	處理方式

	第
一
類
	確診者
	7天居家隔離+7天自主健康管理
1.居家隔離期間，不能入校上課，老師提供遠距教學。
2.自主健康管理期間
(1) 無症狀者，可入校上課，但要遵守自主健康管理之注意事項。
(2) 有症狀者，請自行請病假，不入校上課，老師提供遠距教學。

	第
二
類
	同住親人/室友
	3天居家隔離+4天自主防疫
1.7天都不能入校上課，老師提供遠距教學。
2.最後一天快篩陰性，可入校上課。

	第
三
類
	與確診個案於「確診前2日內」有摘下口罩共同活動15分鐘以上(如共食、運動、抽菸等等)
	3天防疫假
1.不能入校上課，老師提供遠距教學。第4天快篩陰性，可入校上課。
2.「3天防疫假」不計假別且不納入學生出缺席紀錄，亦不扣減其學業評量之成績。


二、若為授課老師確診或居隔或請防疫假，則請老師以下3種方式擇一處理：
(一)請代課教師授課。
(二)取得全部學生同意，調補課。
(三)取得全部學生同意，採取遠距教學。
三、如班級出現確診或居隔學生需返家進行居家照護或居家隔離，授課教師得經與學生討論後，經全班學生同意，依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規定，由授課教師向教務處課教組申請實施遠距教學二週或至本學期末。
四、授課方式後續將依疫情狀況及CDC、教育部相關規定，做滾動式調整。


